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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19 期 院會紀錄 

說明： 

一、近年來申請微型創業鳳凰貸款之件數及貸款金額逐年下滑，100 年度至 104 年度（7 月底

止）貸款件數分別為 714 件、587 件、438 件、414 件及 214 件；貸款金額分別為 4.24 億元、3

億元、2.37 億元、2.63 億元及 1.27 億元，致 100 年度促進就業數尚達 2,215 人，然 101 年度至

104 年度 7 月底止減少為 1,747 人、1,671 人、1,321 人及 668 人，實施成效不佳。 

二、另外，申請就業保險失業者創業貸款更是寥寥無幾，連帶造成促進就業效果不彰，各年

度促進就業人數甚少，應積極檢討強化輔導及媒合機制等配套措施，以提高申貸意願。 

三、創業貸款政策多年，相關輔導機制卻淪為形式。本席認為，單純提供貸款利息補助往往

淪為付錢了事的推託方式。創業申貸者，雖享有政府利息補助，但倘若創業過程不理想，仍有

積欠貸款本金及部分利息之風險。本席認為應加強輔導機制，建立創業導師制度，結合民間成

功創業人士，提供資訊分享及個案輔導方式協助創業，提高申貸意願、降低創業風險，並促進

就業。 

提案人：李彥秀  王惠美 

連署人：廖國棟  孔文吉  羅明才  蔣乃辛  林麗蟬  

鄭天財  徐榛蔚  陳宜民  許淑華  蔣萬安  

林為洲  顏寬恒  曾銘宗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臨時提案均已處理完畢，繼續處理復議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9 次會議報告事項第 36 案之院會決定提出復議案： 

案 內容 

36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另定期處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散會。 

散會（17 時 17 分） 


